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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競賽國內賽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鼓勵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工具激發寫作創意。 

北市教資字第 10530604200 號函 

二、鼓勵學生展現對華人文化、傳統節日、價值觀等的認識及應用。  

三、促進城鄉及國際華語地區交流。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參、參加對象 

全國公私立小學（含海外僑校及臺商子弟學校）學生（建議高年級參加）。 
 

肆、報名 

一、報名時間：105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至 10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二、競賽網站：http://crw2016.hhups.tp.edu.tw/。  

三、聯絡人：黃蜀雅老師，電話：（02）2797-1267 轉 171、172、173。  

四、報名方式：由各校承辦人員統一辦理報名，競賽網頁於 105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 

上線。 

(一)各校承辦人員線上 報名後，僅提供新增及修改功能，無法直接刪除學生資料。 

(二) 各校承辦人員請上本競賽網站註冊參賽學校資料（學校名稱請填寫學校全 

銜），務必填寫連絡電話與手機號碼，並設定帳號密碼。 

(三) 設定完畢即可登入網站，建立參賽學生資料，一校最多可報名 35 位。 

(四) 報名完畢即可查閱學生參賽代碼。 

(五) 請務必自行核對學生名單，如有問題請即刻與承辦單位聯絡。 

五、報名限額：報名人數需考量貴校電腦教室容量，最多以 35 人為限（各校參賽選手須 

集中於校內同間電腦教室進行競賽），每位學生至多提報 2 名指導老師。 
 

伍、競賽 

一、競賽時間：105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  

二、題目型式：分文章接龍 50%、看圖寫作 50%。 

(一) 文章接龍：依提供的文章開頭段完成有關的創意作文，與華人文化、傳統節日、 

價值觀有關，字數 1,000 字以內（含標點符號）【範例：競賽網站/檔案下載/ 

試題範本】。 

(二) 看圖寫作：看圖寫作由華文報紙電子報圖片發揮，可用兒歌、短文、對話等各 

種文體發揮，字數 1,000 字以內（含標點符號）【範例：競賽網站/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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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範本】。 

三、題目公告：競賽題目會在競賽開始前 10 分鐘同步公告於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網 站 （ http://www.hhups.tp.edu.tw/ ） 之 最 新 消 息 ， 以 及 本 競 賽 網 站  

（http://crw2016.hhups.tp.edu.tw/）。 
 

陸、文件格式 

一、請以微軟 WORD 或支援 ODF（如：OpenOffice）等文書軟體寫作。  

二、字體大小為細明體 12 級字，不必抄題目或貼圖檔。  

三、第一題作文寫完，應移至下一頁續寫第二題（請下載使用網站提供之答案卷作答）。 

四、文章內注意不可出現參賽學校或選手姓名等足以辨識身分而影響公平性的文字。  

五、請存成.doc 文件或.odt 文件，兩題作文應儲存於同一檔案內，檔案名稱依承辦單位 

所給的參賽代號為檔名，如：tw0100101.doc 或 tw0100101.odt。 
 

柒、交稿方式與截稿時間 

一、學生競賽時間至中午 12 時整，寫作時間不可延後。再請各校承辦人先行將所有學生 

作品壓縮成一個 ZIP 或 RAR 檔案。 

二、請務必於 105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前（以系統網站時間為主）登入網站 

上傳檔案成功，不接受郵件寄送檔案，如有問題請即刻與承辦單位聯絡。 

三、各校務必保留作品備份。 四、各校承辦人請確認檔案是否完整及正確。 

捌、評審 

一、由主辦單位遴聘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分成初選、複選、決選等三階段。  

二、評分標準：文章創意 50%、語文表達 30%、對華人傳統文化的應用 20%。  

三、國內賽成績預計於 105 年 4 月底公告；國際賽成績預計於 105 年 5 月公告。 

玖、獎勵 

一、學生部分 

(一) 國內組：預計錄取金獎 10 名、銀獎 20 名及銅獎 30 名，由教育局頒發獎狀。 

國內學校榮獲金獎、銀獎及銅獎之作品，代表參加國際賽。 

(二) 海外僑校組：獲獎名額由海外僑校總參賽人數來決定，100 人以內錄取金獎 1 

名、銀獎 2 名、銅獎 3 名；150 人以內錄取金獎 2 名、銀獎 4 名、銅獎 6 名； 

150 人以上錄取金獎 3 名、銀獎 6 名、銅獎 9 名，並由教育局頒發獎狀。海外 

僑校榮獲金獎及銀獎之作品，代表參加國際賽。 

(三) 由國內組及海外僑校組之代表作品參加國際賽，預計錄取金獎 30 名、銀獎 40 

名及銅獎 50 名，並由本年度國際賽主辦單位頒發獎狀。  

二、指導老師部分 

(一) 請各縣市依權責給予敘獎（指導教師如有重複列名，則擇優敘獎），每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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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提報 2 名指導老師，主辦單位另發給得獎作品之指導教師獎狀。 

(二) 擔任指導人員之臺北市教師，指導學生榮獲國際金牌獎核予記功 1 次；國際賽 

銀、國內賽金獎核予嘉獎 2 次；國際賽銅獎、國內賽銀獎及銅獎核予嘉獎 1 次， 

請臺北市各校擇優核實敘獎，且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 

拾、頒獎典禮 

一、國內賽頒獎：預訂於 105 年 5 月底在臺北市舉辦，確定舉辦日期將併同名次公告於 

競賽網站。 

二、國際賽獎狀：本年度國際賽頒獎典禮由新加坡擔任主辦單位，頒獎典禮預計於 105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於新加坡舉行，國際賽獎狀由承辦學校於 7 月中轉寄送至各 

得獎學校。 

拾壹、其他 

一、競賽當天各校主管、承辦人員請依本計畫公函文號給予公假登記，教師並予課務派 

代半天（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 

二、選手繳件之文件若出現參賽檔名與選手參賽編號不符者（二題皆需相符），於初審階 

段即予淘汰。 

三、選手繳件之文件中，任一題未答題，於初審階段即予淘汰。  

四、選手繳件之文件中，任一題字數超過 1,000 字（含標點符號），於初審階段即予淘汰。 

五、活動時程如因故調整，公告於活動網站，不另文通知。  

六、經評選獲獎之作品，主辦及承辦單位可於活動網站以外之媒體刊載或宣傳使用。  

七、參賽作品如遭檢舉有偽造資料、抄襲等情事，經查屬實者取消該選手獲獎資格，獲 

獎者追回其獎狀。檢舉者應負舉證責任，否則主辦及承辦單位不予處理。  

八、其他相關事項隨時公告於競賽網站，請各校承辦人員隨時注意競賽網站上的最新消 

息公告（http://crw2016.hhups.tp.edu.tw/）。  

九、聯絡方式 

單位：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地址：114 臺北市環山路 1 段 25 號  

聯絡人：黃蜀雅老師 

電話：（02）2797-1267 轉分機 171、172、173 

傳真：（02）2797-8458 

E-mail：hsyea@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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